附1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时期公路水路

交通建设投资补助政策

根据《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50号），结合自治区财政预算及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实际情况，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十三五”跨“十四五”的续建项目，继续执行“十三五”时期的投资补助政策；“十四五”时期新开工项目执行以下投资补助政策。
一、国道建设项目

（一）国家高速公路。

1.采用专项债券建设的政府收费公路项目，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资本金不足部分由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

2.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下简称PPP模式）建设项目，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除可行性缺口补助外，原则上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执行国家标准。即按照建安费的35%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注：1.新建项目按基准标准执行，扩容改造项目按基准标准的50%执行；2.采用PPP模式的新建项目以基准标准为上限，扩容改造项目以基准标准的50%为上限；3.中央投资补助上限为不高于5000万元/公里；不超过地方申请数，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4.公路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补助额度按核定投资的70%。

（二）普通国道。

1.列入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的项目，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2.列入自治区但未列入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的项目，由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执行国家标准。即一级公路1600万元/公里，二级公路800万元/公里，三级公路320万元/公里，四级公路60万元/公里。收费项目投资补助额度不超过建安费的35%。注：普通国道新改建项目：（1）新改建项目按基准标准执行，路面改造项目按基准标准的20%执行；（2）收费项目投资补助额度不超过高速公路标准测算的额度；（3）定额补助标准造价浮动系数：一级公路建安费超过3000万/公里，每增加400万/公里，补助标准上浮10%，最高上浮100%；二级公路建安费超过1000万/公里，每增加150万/公里，补助标准上浮10%，最高上浮100%；三级公路建安费超过500万/公里，每增加100万/公里，补助标准上浮10%，最高上浮150%；（4）新建单体长度超过1000米的桥梁、隧道，可按平方米测算车购税资金；（5）沿边国道二级、三级公路（含其中千米以上隧道）项目基准标准上浮10%；（6）中央投资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建安费，不超过地方申请数，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
    二、省道建设项目
（一）地方高速公路。

原则上按照收费公路组织建设，自治区财政安排相应的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按照项目建安费的20%安排自治区本级投资，不超过资本金，不超过地方申请数，PPP模式建设项目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

（二）普通省道。

补助资金除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外，其他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安排。

补助标准：１.收费一级普通省道按照普通国道一级公路国家补助标准的70％安排自治区投资，即：收费一级公路补助1120万元/公里且补助额度不超过高速公路标准测算的额度（项目建安费的35%），不超过资本金，不超过地方申请数，PPP模式建设项目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２.非收费普通省道一、二级公路新改建项目，按照普通国道一、二级公路国家补助标准的70％安排自治区投资，即：一级公路补助１120万元/公里、二级公路补助560万元/公里；路面改造项目按新改建项目的20%执行。３.非收费普通省道三级公路延续“十三五”时期补助标准不变，即：新改建项目补助250万元/公里，路面改造项目按新改建项目的30%执行，且以上项目补助额度均不超过项目建安费。

客运站场建设项目

（一）旗县级客运站、乡镇运输服务站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其他项目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以定额方式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１.旗县级客运站：一级站1000万元/个、二级站300万元/个、三级站120万元/个，且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2.乡镇级客运站：三级站360万元/个、便捷车站（乡镇运输服务站）70万元/个，且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85%。3.公交场站：占地30000平米以上500万元/个，占地20000—30000平米300万元/个，占地10000—20000平米200万元/个，占地5000—10000平米100万元/个，占地1000—5000平米50万元/个，且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4.农村公路客运候车亭5万元/个，且不超过项目建安费。5.司机之家30万元/个，且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

    （二）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补助资金除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外，自治区原则上不安排补助资金。

    四、桥梁（隧道）建设项目
（一）普通国省道桥梁（隧道）。

1.普通国道桥梁（隧道）新建项目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普通国道新建桥梁隧道按照4500元/平方米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不超过项目建安费，不超过地方申请数，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

普通省道桥梁（隧道）新建项目，由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普通省道新建桥梁隧道按照4500元/平方米安排补助资金，不超过项目建安费，不超过地方申请数，不超过PPP项目合同约定政府建设期出资数。
（二）普通国省道四、五类桥梁、旧桥改造项目及桥梁结构监测系统。

1.普通国道四、五类桥梁、旧桥改造项目及桥梁结构监测系统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1）重建类项目按照新建桥梁基准标准执行，即：4500元/平方米；（2）加固类项目按照基准标准的60%执行，即：2700元/平方米；（3）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4）普通国道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项目补助额度不超过建安费的85%。（5）普通国道公路长大桥梁结构监测系统补助额度按核定投资的70%。
2.普通省道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补助资金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1）重建类项目按照国道新建桥梁基准标准执行，即：4500元/平方米；（2）加固类项目按照国道新建桥梁基准标准的60%执行，即：2700元/平方米；（3）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4）普通省道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项目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85%；（5）普通省道桥梁结构监测系统补助额度按照核定投资的70%。

（三）普通国省道隧道改造项目。

1.普通国道隧道改造项目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1）五类隧道改造按照新建隧道基准标准的60%执行，即：2700元/平方米；（2）四类隧道按照基准标准的18%执行，即：810元/平方米；（3）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4）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75%。

2.普通省道隧道改造补助资金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1）五类隧道改造按照国道新建隧道基准标准60%执行，即：2700元/平方米；（2）四类隧道按照国道新建隧道基准标准18%执行，即：810元/平方米；（3）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4）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75%。

（四）公路界河桥梁（隧道）项目：中央承担中方侧工程总投资，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五、公路灾害防治和安全提升工程

（一）普通国省道灾害防治工程。

1.普通国道灾害防治工程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1）普通国道公路灾害防治工程按照35万元/公里执行；（2）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3）建安费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经复核审查，可按建安费的75%补助；以上补助额度不超过建安费的75%。

2.普通省道灾害防治工程补助资金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1）普通省道灾害防治工程按照普通国道灾害防治工程基准标准执行，即：35万元/公里；（2）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3）建安费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经复核审查，可按建安费的75%补助；以上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75%。

（二）普通国省道安全提升工程：

1.普通国道安全提升工程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1）普通国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按照20万元/公里执行；（2）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3）建安费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经复核审查，可按建安费的75%补助；以上补助额度不超过建安费的75%。

2.普通省道安全提升工程补助资金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1）普通省道安全提升工程按照普通国道安全提升工程基准标准执行，即：20万元/公里；（2）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3）建安费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经复核审查，可按建安费的75%补助；以上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75%。

    六、农村公路等项目
    农村公路建设、四五类桥梁改造、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项目主要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自治区根据实施情况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各盟市财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切块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并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和财政厅备案。

    （一）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1.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项目补助标准：（1）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按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批复的建安费；（2）抵边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按照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在国家补助的基础上，增加20万元/公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批复的建安费。

    2.建制村通双车道建设项目补助标准：按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批复的建安费。

    3.农村公路路网改善工程建设项目补助标准：（1）提质改造和乡村旅游路、产业路、资源路项目，按照1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技术标准不低于三级公路标准，且补助额度不超过批复建安费。（2）农场、牧场通硬化路项目，按照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不超过项目建安费。（3）农村联网公路项目，三级公路按照80万元/公里、四级公路按照40万元/公里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不超过批复建安费。
（二）农村公路桥梁（隧道）建设项目。

    1.农村公路桥梁（隧道）新建项目补助标准：参照国家标准执行，由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按照4500元/平方米安排资金。
2.农村公路四、五类桥梁改造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1）重建类项目按照国道新建桥梁基准标准执行，即：4500元/平方米；（2）加固类项目按照国道新建桥梁基准标准的60%执行，即：2700元/平方米；以上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85%。
（三）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补助资金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

补助标准：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按照10万元/公里执行，且补助额度不得超过建安费的75%。 

    （四）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建设项目，除抵边自然村通硬化路以外，其余项目按基准标准再上浮10%。

    七、其他项目
    1.既有客运场站、服务区新建新能源设施（充电桩）补助标准：2万元/桩，由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新建服务区或客运场站项目，需在项目建设中同步建设新能源设施（充电桩），不对新能源设施（充电桩）单独安排补助资金。

    2.普通国道灾毁恢复重建项目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补助标准：参照同级公路建设基准标准执行，同时不超过恢复重建项目建安费的50%。

3.普通省道灾毁恢复重建项目除申请中央车购税“以奖代补”资金外，其他补助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标准：参照同级公路建设基准标准执行，同时不超过恢复重建项目建安费的50%。

4.国边防公路建设项目执行国家投资补助标准，自治区不安排补助资金。

    5.高速公路独立互通立交建设项目补助标准：按照建安费安排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不超过1亿元。普通国省干线独立互通立交建设项目补助标准：按照建安费安排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且补助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

    6.公路相关设施类项目包含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建设项目、内河水运建设项目，均执行国家投资补助标准。自治区不安排补助资金。补助标准：（1）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建设项目按照核定投资的100%安排中央车购税。（2）内河高等级航道及公共基础设施按照工程费用的90%安排中央车购税，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内河水运其他航道及公共基础设施按照工程费用的75%安排中央车购税。
7.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建设项目，列入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的部省联网交通运输智能化项目，执行国家投资补助标准，除国家补助资金外，不足部分由自治区本级安排资金；列入自治区“十四五”规划，由自治区本级建设的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项目，除国家补助外，由自治区负责筹集建设资金。国家补助标准：部省联网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项目按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核定投资的40%补助，国家审批工可的项目按照总投资的100%补助。
8.公路应急抢通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根据国家下达的资金总额、公路灾害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分配。
9.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项目，一是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及运维费用支出除按照国家标准申请中央车购税资金外，其余资金由自治区财政预算安排；二是自治区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及运维费用支出，盟市承担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其余资金由自治区财政安排。

10.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园区）、集疏运体系等项目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自治区财政不安排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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